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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函 

立案證書字號 北府社團換字第 100002325 號 

會        址 25173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141 號 3樓 

聯   絡   人 秘書/王琇容 

電  子 信 箱 taipeirt@gmail.com 

公  會 網 頁 http://www.rtsroc.org.tw/newtaipei/ 

會  務 專 線 AM08:30~17:00:02-26241788;0933380607 

傳        真 02-88095512 

受文者：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速    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07 月 30 日 

發文字號：新市呼字第 1140730001 號 

附    件：附件一.新北市市長信箱回函、附件二.衛福部緊急血液氣體分析業務回函、附件

三.全聯會官網 Q&A 

主    旨：關於呼吸治療師是否可執行穿刺動脈抽取血液檢體之醫療行為一案，委請全聯

會協同向主管機關函釋，請 惠允賜復。 

說  明：  

一、 近期本會會員反映詢問，關於呼吸治療師是否得於醫師指示下執行「穿刺動脈抽取

血液檢體」以進行血液氣體分析一案，請明確釋示是否為呼吸治療師合法執業業務

範圍。 

二、 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24 條規定略以：「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四、醫療輔助

行為。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並據於民國 90年 3月

12日以衛署醫字第 0900017655 號函示，護理人員業務範圍。 

三、 依據《醫事檢驗師法》第 12 條規定：「醫事檢驗師業務如下：……五、臨床血液檢

驗。」，顯示抽取用於臨床檢驗之血液檢體，應由具有法定資格之醫事檢驗師執行。 

四、 依據《呼吸治療師法》第 13 條所定業務範圍：「一、呼吸治療之評估及測試。二、

機械通氣治療。三、氣體治療。四、呼吸功能改善治療。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呼吸治療業務」，並尚未見主管機關公告將「以針頭穿刺動脈抽血進行血液氣

體分析」納入合法業務範疇。 

五、 綜上所述，目前臨床實務確實有醫院呼吸治療師依醫師指示，執行動脈抽血進行血

液氣體分析，惟該操作涉及穿刺動脈，性質上屬於侵入性醫療處置，依法應屬醫療

輔助行為，應限於護理人員或其他經法律授權之醫事人員執行。呼吸治療師法未授

權此類操作，恐致涉及違反醫療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亦易產生醫療責任歸屬不明等

風險。 

六、 為保障病人權益並確保第一線醫療人員執業之合法性，建請明確釋示。 

 

正   本：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   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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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員提供之新北市市長信箱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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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衛福部緊急血液氣體分析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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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全聯會官網 Q&A 截圖 

  

 


